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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19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江南水务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2—022 

 

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江苏监管局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报告 

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江苏证监局”）于 2012 年 9

月 19 日至 9 月 21 日期间对公司治理等方面进行了现场检查。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8

日收到江苏证监局《关于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治理专项检查的监管意见函》（苏

证监函[2012]435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监管意见函”）。 

公司对监管意见函中的问题高度重视，组织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

相关责任部门召开了专题会议，逐项对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

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进行全面认真的核查并进行了整改，

现将整改情况汇报如下： 

一、“三会”规范运作方面 

存在问题：个别独立董事和监事缺席股东大会，不符合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

则》和公司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关于全体董事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规定。此外，“三

会”会议记录不完整，未记录具体议案的审议讨论情况。 

整改措施：针对上述问题，公司组织董事会成员、监事会成员、董事会办公室

相关人员认真学习了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等法

律、法规、制度。今后，公司将严格要求独立董事、监事按照规定履行职责，做好因

故不能参加股东大会的独立董事、监事委托手续，确保会议完善；公司将组织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参加培训，加强对“三会”议事规则、

上市公司治理的学习。 

对“三会”会议记录不完整，未记录具体议案的审议讨论情况的问题，公司今

后将严格按照“三会”议事规则的要求，在会议记录中增加记载“董事、监事对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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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的发言要点和主要意见”等内容，完善会议记录。 

整改责任人：董事会秘书 

整改时间：持续整改 

二、独立性方面 

存在问题：公司自上市以来一直租用大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办公场所 3 处，年租

金 636.17 万元，尚未制定减少关联交易的具体措施。 

整改措施：针对上述问题，公司已制定措施减少与大股东江阴市城乡给排水有

限公司的关联交易。公司在肖山水厂自有土地上建设办公楼的计划因当地规划调整等

原因出现了延期，预计将延期至 2015 年末完成，新建办公楼投入使用后公司将不再

向控股股东租赁长江路供水大楼房产。在新办公楼投入使用前，公司拟继续按原价格

租赁使用控股股东的办公用房。公司所租赁的延陵路 224 号房屋及滨江秦望山路 2

号房屋现由公司的水质检测中心及子公司市政工程公司使用，涉及较多专业设备安

装，搬迁成本较高。经公司与控股股东协商，拟在原来租赁费的基础上以不高于 CPI

涨幅确定租赁费继续向其租赁使用十年。相关事项将提请股东大会进行审议（公司控

股股东及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）。 

整改责任人：总经理 

整改时间：持续整改 

三、募集资金使用方面 

存在问题：利港水厂改扩建项目进展较慢。公司自上市 1 年半以来，该项目仍

未完工，与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建设期 1 年不符。 

整改措施：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利港水厂改扩建项目使用募集资金

41,817,901.34 元，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为 69,967,400.00 元，因项目实施过程中受属

地建设规划的影响，致使募投项目进展缓慢，延期完工。针对上述问题，公司将根据

募集资金使用计划，加快项目建设，力争今年年底全面完成利港水厂改扩建项目。 

整改责任人：总经理 

整改时间：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

公司以本次现场检查和整改为契机，全面梳理公司各制度的制定与执行，加强

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对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的学习和理解。今

后，公司将在上级监管部门的监督指导下，在广大投资者的关心支持下，进一步强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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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治理，全面提高公司质量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，实现公司规范、持续、

稳定、健康发展。 

 

 

 

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


